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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的内在统一
◇吕世荣

40年来，学术思想界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的关注和研究，在围绕实践标准的实质内涵及其与

逻辑论证和理论指导的关系等关键问题上，取得了

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成果。然而，仍然

有少数人将实践标准庸俗化，甚至把“价值目标”视

为判断实践优劣的唯一标准。他们不仅明确提出

“实践优劣的判断标准问题”，而且企图通过制造真

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的对立，将特定历史阶段上实践

结果的成功与失败作为价值标准，由此来取代检验

真理的实践标准。从根本上看，真理标准和价值标

准的统一正是“实践标准”的内在要求。

真理尺度是价值尺度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论述了实践是检验认

识真理性的标准，而且论证了实践是检验价值认识

真理性的标准。正如列宁所言，“必须把人的全部实

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

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

整的‘定义’中去”。在这里，“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

那一点的联系”意指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关

系。这意味着，实践既是客体和主体之间价值关系

的确定者，又是价值真理的检验者。同时，列宁还提

出了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

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关系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

对立统一，在特定条件下它们完全可能是相互冲突

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会出现真理标准和价

值标准的冲突问题？二者冲突的根源又是什么？

从本质上看，在特定历史阶段，真理标准和价值

标准对立的根源在于这个时期社会存在本身的内在

矛盾。在阶级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反映在价

值关系上，便产生了统治阶级作为价值主体在价值

追求和实现方式方面与被统治阶级的根本不同和实

质对立。私有制的出现进一步导致了价值创造主体

与价值享受主体之间的分离，即价值的创造者不能

完全享受创造的成果，而价值的拥有者不再是价值

的创造者。被统治阶级作为创造价值的主体所创造

的劳动成果，主要满足的是统治阶级的需要。而统

治阶级为了维护这种不合理的价值关系，根本不会

承认被统治阶级创造价值这个客观事实，并极力否

认这种真理性的存在。由此可见，在阶级对立的不

平等社会中，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冲突源自这个

社会本身的不合理性。

然而，这种对立和冲突是可以消除的，二者在本

质上恰恰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曾明确论述过人的

活动的尺度与动物尺度的区别。他指出，“动物只是

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

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

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

的规律来构造”。这里的“那个种的尺度”和“任何一

个种的尺度”意指，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定性和规律

性，即客观尺度或真理尺度。而人的内在尺度则是

指“人自身的需要和目的”，即人根据自身的自由而

全面发展的需要所提出的价值尺度。就二者的关系

而言，真理尺度是价值尺度的基础，它们的统一是合

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客观规律对人的价

值追求具有前提性的制约作用，离开真理尺度，抽象

地谈价值尺度的重要性，必然导向实用主义价值标

准。同样，离开价值尺度，人类的认识则会在很大程

度上失去动力和导引。

正确认识主客体合理性需要与满足之间的价值关系

人们对于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具体问题的认

识，始终存在着是非和善恶之分。这便产生了实践

的合理性、衡量实践是非善恶的标准的问题，它们在

本质上均直接涉及对价值标准的认识。所谓价值标

准是指检验价值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它的前提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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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价值的真理性认识。价值真理不是指真理的价值

性，而是指价值认识的真理性。

人们经常抽象地把价值真理称为对价值主体正

确反映它和价值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的认识。事实

上，价值主体的多样性和价值客体之间关系的复杂

性，往往会导致不同主体根据自身要求，对客体与自

己之间价值关系的认识也是多种多样的。这就会产

生不同价值主体对同一事物的认识总是得出相反的

价值结论，甚至还可能走向“多少价值关系，就有多

少价值真理”的误区，造成多种价值真理存在的假

象。在这个意义上，只是将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

以及对价值关系认识的可靠性当成价值真理，肯定

是错误的。换言之，不能仅仅根据客体能满足人们

的需要，或它们对人们的有用性，来回答什么是价值

真理的问题。相反，应该将价值主体的需要和价值

判断尺度是否合理，以及对这种价值关系的认识是

否正确，当作正确解答这个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由于各自所属经济地位的差别，同一社会不同

价值主体的自身需要存在差异。特别是在阶级社

会，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彻底相反的经济利益诉

求，会导致不同价值主体的需要也是对立的。依照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价值主体的需要存在着

合理与非合理、正义与非正义之别。以此类推，客体

对主体是否有价值，则在于它满足的是主体的合理

需要还是不合理需要，对主体的完善发展起正价值

还是负价值功用。

由此可见，价值真理不仅仅是价值认识的真假

问题，更应该指向人们对客体与主体合理性需要与

满足之间价值关系的正确认识。在此，我们并不认

为客体满足了主体的需要就有价值，或者价值仅指

客体满足主体的价值关系。而是价值是客体对主体

生存、发展、完善的积极效应，价值的本质在于客体

能使主体具备更完善、更美好的价值。从这个角度

看，作为检验价值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绝对不是对价

值主体和客体之间一般意义上的满足和被满足这一

价值关系的检验，而是对价值主体需要存在着合理

性与客体满足主体合理性需要之间价值关系认识的

正确性的检验。在这里，价值标准指向对这种价值

认识的真理性的检验，它仍然只能在于实践，而不是

指实践中的成功与失败对哪些人有价值的简单证

明。所以，价值标准就是检验价值认识真理性的标

准，它只能是实践，不能被视为不同主体价值目标是

否实现。

实践才是实践合理性的判断标准

从根本上看，价值目标只是价值主体根据自己

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价值选择，其合理性与否仍然

需要证明和检验。毕竟，价值主体的需要存在着合

理性与不合理性之分。合理性的价值需要有利于主

体的生存、发展、完善，它与社会历史主体的需要相

一致。而在本质上，价值主体的标准是指一个社会

历史进步的标准，并不抽象宽泛地指向具体的单个

主体或某个阶级、国家等群体主体的需要。在根本

上，这一标准只与反映社会进步需要的社会历史主

体相关。这种主体始终反映社会进步的内在需要，

代表了社会进步的力量。只有和它相一致的主体需

要才是合理的，客体只有满足了它的需要才是有价

值的。这充分说明，“价值目标”本身就是需要反思

和检验的东西，它不是检验的标准，因为不同主体的

价值需求是不同的。如果把不同的价值目标作为标

准，不仅割裂了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而且可

能导致价值标准的实用主义化，甚至还有可能付出一

定的代价，使一切以利益为目的的价值目标合理化。

总之，实践合理性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实践活动

本身。我们这里所说的实践既不是日常生活实践，

也不是实践过程中出现挫折的实存状态。它是反映

历史本质规律性的实践活动，即人的合规律性与合

目的性统一的实践活动。合规律性指向判定认识真

理性的标准，合目的性则指向合乎人自身全面发展

需要的价值标准。因此，实践标准本身就内含着真

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实践之所以构成检验实

践合理性的标准，基本根据正在于它自身就是这两

种尺度的内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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